
第六章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案例1： 未成年人购买手机   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中国法院网讯]正在念初三的赵莉莉用积攒下的压岁钱给自己购买了一部手机，但其家

长认为孩子还未成年，购买手机的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因此赵莉莉的母亲将销售商告

上法庭，要求双倍返还货款 2400 元并赔偿经济损失。6 月 1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

确认未成年人购买手机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原告货款 1200 元。 

赵莉莉的母亲在法庭上称，孩子是在没有经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在被告北京静超时代

通讯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处购买了价值 1200 元手机,后因该手机主板出现故障导致无法使用。

由于赵莉莉年仅 15 岁，在法律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购买手机的行为与其年龄、

智力水平均不相适应。因此要求法院认定原被告所形成的买卖合同无效，被告双倍返还货款

2400 元并赔偿经济损失。

而被告静超时代公司则认为，作为销售商在销售过程中不可能去判断每一个消费者的年

龄，同时在销售过程中并无过错，而且当原告的家长提出手机有质量问题后，该公司立即

告知其应按“三包”规定到专业维修部门维修；但该手机在维修时发现“维修标贴”已被

撕掉，即在维修前有自行对手机进行拆装的情况，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未成年人在购买手机时，可以对手机的品牌、外观、价格等进行选

择，但对这种购买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主要包括手机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即维

修费用、更换配件的费用，特别是通话费用以及上述费用是否会给家长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则难以做出相应地预见。而且以 1200 元购买手机，对于一个无任何收入的未成年人而言，

标的数额也过大，原告以 1200 元的价格购买手机确系属于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民事

行为，且事后未得到其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故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代理原告要求确认买卖合

同无效，理由正当。据此，判决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原告将其将所手机返还被告，

被告返还原告货款人民币 1200 元，并赔偿原告工商查询费人民币 10 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

请求。

案例 2：五年之后想追款 时效已过难讨回

金某、杨某二人原同在云台大岛养殖场从事水产养殖， 2000 年 5 月至 9 月间杨某多次从

金某处购买鱼饲料，在支付部分款项之后，余款 10068 元一直未付，在金某的多次催要下，

杨某出具了欠条一份，双方口头约定于 2000 年底付清。到期后，杨某以饲料存在质量问题

为由拒绝给付余款，金某在催要无果的情况下于今年 1 月份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

效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付款期限为 2000

年底的口头约定均予认可，杨某到期不履行，金某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已受到侵害。因此，

若无特殊原因，金某应至迟于 2002 年底起诉，而金某于今年初才向法院提起诉讼，且未提

供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相应证据，显属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公力救济权，法院遂依法判

决驳回金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 3：山西“黑砖窑”事件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衡庭汉、王兵兵为谋取私利，采用雇人看守等方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并致一人重伤，应在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量刑。被告人赵延兵、衡明阳、刘东升受雇于他人看管民工，剥夺他人自由，其行为已

构成非法拘禁罪，赵延兵、刘东升还随意殴打他人，应从重处罚。被告人刘东升犯罪时未满

十八周岁，应从轻处罚。被告人衡明阳、刘东升在非法拘禁中处于从属地位，系从犯。被告人

衡庭汉指使看管人员对偷懒不干活或逃跑民工进行殴打，被告人赵延兵受衡庭汉授意故意

伤害他人并致人死亡，二被告人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对衡庭汉、赵延兵应以非法拘禁罪

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 

依法判决：1、被告人赵延兵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法拘禁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被告人衡庭汉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3、被告人王兵兵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4、被告人衡明

阳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5、被告人刘东升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案例 4：山东淄博淄川区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人大代表事

件

据《淄博日报》2007 年 11 月 12 日报道，山东淄博淄川区以十七大精神指导人大换届选举

工作，在研究确定代表名额分配比例时，根据淄川实际，在全市率先取消了城乡差别，将

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改为农村代表所代表

的人口数与市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同，即“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取消农业税、实行农村合

作医疗、实施农村义务制教育等措施，是从经济、社会权利来保障农民与城市人的平等权，

城乡选举代表比例相同，则是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城乡居民政治上的平等权。政治上的平等，

主要体现在选举权的平等，这样有利于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同时，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淄

川区的城乡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农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也有了很大提高，因此，这样安

排代表比例，更有利于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案例 5：行政诉讼程序

2006 年审理的孔祥仁等 82 人不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一案中，孔

祥仁等 82 人先是向浙江省环保厅，就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有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等问题，

要求浙江省环保厅进行查处。浙江省环保厅按照信访程序交由温州市环保局调查处理后，未

就处理情况答复孔祥仁等人。孔祥仁等人以浙江省环保厅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国家环保

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国家环保总局以孔祥仁等人的申请属于信访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

围为由，对孔祥仁等人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 

     孔祥仁等人不服，诉至北京一中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孔祥

仁等人要求浙江省环保局对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财

产权，但现无证据证明浙江省环保局针对孔祥仁等人的《投诉书》作出过答复并已告知孔祥

仁等人。因此，孔祥仁等人针对浙江省环保局的不作为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属于行政复

议的受理范围。国家环保局对孔祥仁等人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缺乏法律依据，北京一中院判



决撤销了国家环保局的不予受理决定。 

   此案中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的主要原因是行政机关未能正确理解法律规定。 

案例 6：新民事诉讼法的亮点

新民事诉讼法亮点之一——解决“申诉难”

第一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

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

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此次修改还完善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将抗诉事由从现行法律规定的４项情

形进一步具体化为５项情形，并明确规定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３０日内作出再

审的裁定。

     修改决定针对特殊情形适当延长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规定当事人申请再

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而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

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这样更利于保护当事人的

权利。 

  

新民事诉讼法亮点之二——解决“执行难”

修改决定对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义务的处罚增加了部分条款，明确规定：被执行人不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

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以逃避债务，是造成“执行难”的原因之一。修改决定规

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

      修改决定还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

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

予以罚款、拘留。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设立执行机构。



从实际工作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也需要设立执行机构，对执行工作予以指

导和管理。据此，修改决定规定，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

       针对实际工作中异地执行面临的困难，修改决定还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

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

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

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案例 7：刑事诉讼案例

1、利用企业改制私分国资近 390万 公司两高管被公诉
中国法院网     2007-10-9　17:9 

　　在北京市朝阳区永安建筑机械修理租赁站改制过程中私分国有资产的张某、林某被

检察院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公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男，56 岁，原系北京市朝阳区永安建筑机械修理租赁

站经理，现任北京永安市政施工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永安建筑

机械修理租赁站经理期间，伙同被告人林某（女，50 岁，北京永安市政施工机械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于 2000 年至 2001 年间，在北京市朝阳区永安建筑机械修理租赁站改制过程

中，向改制审核部门隐瞒该单位帐外帐户中的资金，后将此款用于租赁站职工合股成立的

北京永安市政施工机械有限公司经营活动。经审计，隐匿资金净值共计人民币三百八十九万

六千七百元。二被告人后被查获归案。赃款均已退赔。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某、林某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数额较大，其

行为已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提请法院依法惩处。

　　此案正在审理中。

2、四歹徒杀害见义勇为英雄朱兴传 一审被判死刑
南方都市报·张广军    2008-1-17　8:16 

　　　　昨日，记者获知，4名杀害见义勇为英雄朱兴传的歹徒已被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其中，直接刺杀朱兴传的赵勇一审被判处死刑，其他 3 人分别获刑 5 年至 7 年不等。

案件 8：蹲坐南湖半夜预谋抢劫

　　4名犯罪嫌疑人赵勇、叶勇、郑维、向伟全是湖南人，案发时都在惠州打工。除了赵勇

生于 1985 年外，叶勇、向伟都生于 1988 年，郑维生于 1989 年，都没有上过学。2007 年 7 月

1 日，从晚上 8 时多开始，赵勇等 4 人每人揣一把弹簧刀坐在惠城区南湖边商议抢劫。直到

7 月 2 日凌晨，4 人对仍坐惠州市一中后门处的一对情侣下手。他们把男的打倒，抢去 260

元、一部夏新牌手机和一条银项链后逃跑，女的则掏出还未被抢的手机报警，附近巡警闻讯

赶到追击，赵勇等 4 人分散逃离。其中，赵勇、叶勇逃到麦地华夏花园时，正在候客的摩的

司机朱兴传听到巡警抓劫匪的呼喊后，就用摩托车拦截，但被赵勇刺中。赵勇还将另一名协

助抓捕的华夏花园保安朱丹刺成轻伤。4名劫匪中有两人被当场抓获，5 日后，另两人在东

莞落网。

　　庭审：只承认刺伤一人

　　“年纪轻轻出来打工，没技术、没学历，找不到工作。缺钱，所以就抢。”一名警方

人士评价这 4 人。

　　去年，惠州市检察院将赵勇等 4 人起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控 4 人行为构成抢劫

罪，另外指控赵勇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法庭上，赵勇只承认，在逃跑过程中持刀划了一

个拦他的人，没有持刀捅骑摩托车拦他的人。其他 3 人都承认了犯罪事实。

　　由于有众多的人证物证，法院最后认定赵勇刺杀了朱兴传。法院称，赵勇曾因犯故



意犯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未满五年又重新犯罪，是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赵勇被众多巡

警和群众围追，不仅持刀威吓追捕的巡警，并持刀捅死一协助抓捕的群众和捅伤一协助抓

捕的群众，主观恶性大应严惩。惠州中院一审以赵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郑维、叶勇、向伟则以抢劫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6 年和 5 年。赵勇、向伟对一审判决不服，已经向广东省高院上诉。

思考案例：

1、某甲是一个瘦削脸庞的男青年，23岁，精神正常，在元旦的晚上，隐藏在僻静的胡同

里，当他发觉一个妇女，手提黑色皮包，匆匆从胡同口走过来，他就迎上去，一拳把那妇

女打倒，抢得皮包后撒腿就跑。

问题：这个案件有哪些特征？哪些是犯罪的构成要件？

2、某市初中生刘某（13周岁）在下午放学后到镇政府后园玩耍，他看见邻居家一小女孩

也在独自玩耍，便拿小石子扔她取乐。当一颗小石子击中小女孩头部时，女孩大声哭起来。

刘某怕被办公大楼内女孩父亲听见，就赶忙过来捂住女孩嘴巴让她别哭，女孩边挣扎边哭

刘某使劲捂住女孩嘴巴不放，致使女孩窒息死亡。刘某一看慌忙把女孩拖到一树坑中，盖上

树枝等杂物后离开回家。

问题：13周岁的李某该不该定罪？

3、周某（35周岁），陈某（30周岁）均为聋哑人，他们组织了十几人（均为聋哑人）

专门在火车站、码头行窃。三年中他们在三个省的主要火车站、名为头流窜作案，案值高达五

十多万。

问题：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李某因如王某经营相同产品而经常发生争执，李某认为王某故意压价销售，是想排

挤自己，达到把自己赶出综合市场的目的。当又一次发生争吵后，李某动起了“废了”王某

的念头。一天，李某乘下雨天黑等店铺关门后，跟随王某身后，乘四下无人，拔刀直捅王某

后背。然后边跑便随手把刀扔进路边的河里。

问题： 李某的行为是故意杀人吗?

5、某厂职工刘某与本厂女工项某，从相认到相恋，并使项某未婚先孕。一天项某提出分

手，并要项某去流产，项某不同意。以后，刘某以各种接口躲避项某。一周后，项某找到刘

某住处，希望与刘某和好。最后，项某说：“如果你不同我和好，就死在你房间里。”随即

当着刘某的面，喝下准备好的农药。刘某边走出房间边说；“是你自己喝的，与我无关。”

然后竟把项某关在屋内独自离开外出。两小时后，项某被人发现已经死亡

6、某大学大三学生顾某自行车刹车失灵多时，但他自认为车技好，没有刹车在校内照样

使用。一天下午，顾某冒着小雨骑自行车赶往教学楼去上课，在校园以路口由于车速过快有

没有刹车而撞到准备去讲课的某女教授，某女教授由于头部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7、林某与王某一起在娱乐厅做室内装修。林某在使用电器拖线板时发现一根电线脱落而

不能使用，即走到电源总闸处拉下电闸，切断电源后开始拆修拖线板。王某在工作中正好需

要使用钻孔机，发现没电后也走到电源总闸处，在没有查看的情况下推上电闸准备钻孔，



结果林某触电当场死亡

8、刘某与赵某是同一车间的工人，但二人时常为琐事发生争吵，积怨较深。一天二人由

争吵发展到争斗，在推搡过程中刘某被杂物绊倒。赵某乘势骑在刘某的身上，边击打其头部

边大声喊道“整死你！”刘某在躲避过程中顺手抓起一把扳手挥向赵某，使赵某头部被击

倒向一边，后不治身亡。

9、姚某驾驶一辆大货车在马路上正常行驶，突然右路变胡同内飞出一只足球，随即冲出

12岁的少年韦某捡球。姚某边打方向盘向左避让。不巧把对面工厂堆放在路边的待运货物撞

到损毁。

问题：姚某的行为是否犯罪？

10、陈某、丁某、李某与朱某由于违纪而被工厂除名，四人欲炸工厂仓库而实施报复。一天

半夜，四人带上炸药等作案工具准备行动，但工厂由于临时加班而人员众多。在无法下手的

情况下，丁某提议到他家去等会，等工厂下班后再行动。当他们在丁某家以赌博消磨时间时

被联防队员抓获，同时发现炸药等作案工具。

问题：本案中四人是否负刑事责任？

11、王某、胡某经多次“踩点”准备对李某实施抢劫。一天凌晨二时左右，他们带上刀、绳

子、透明胶布等作案工具，窜至李的住处，并攀墙上楼。但惊动了李家的一条大狼狗，狼狗

狂吠惊醒主人。二人见状，便仓皇逃窜，在途中被治安队员抓获。

12、在校大学生华某准备窃取教室内电脑中的内存软件，当他打开箱体准备拆下内存时，

突然想到如被发现，肯定要受到处罚。他当即装好机箱，离开教室返回宿舍。

13、黄某与陈某有仇，黄某怀疑自家的蘑菇房是陈某放火烧毁的。一天下午黄某乘陈某家

中无人，转到陈某家后院放火点燃其柴房，当黄某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柴房内有小孩捉

迷藏的嬉闹声黄某赶紧脱下外套扑火，一边高声叫喊小孩快跑，最终没有酿成大祸。


